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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 112 年度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金補助款

期末查核暨第二次審查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2年 12月 29日上午 10時 00分 

貳、 地點：本署第一辦公室三樓第二會議室 

參、 主席：朱主任檢察官啓仁 

肆、 工作報告：略 

伍、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審查 112年度緩起訴處分金補助款支用期末查核結果。 

說明： 

(一) 請審查委員參閱期末查核初審報告、查核委員查核紀錄表，審查 112年

度五家接受補助之地方自治團體及公益團體是否准予通過，請審查。 

(二) 查核機構如下： 

1、112年司法保護年度計畫，申請單位：雲林縣榮譽觀護人協進會。 

             審查結果：通過。 

2、112年度犯罪被害人保護計畫，申請單位：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 

   護協會臺灣雲林分會。 

   審查結果：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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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年更生保護年度計畫，申請單位：財團法人臺灣更生保護會雲林

分會。 

   審查結果：通過。 

4、112年度雲林縣國民中小學社區生活營計畫，申請單位：雲林縣政府

教育處。 

   審查結果：通過。 

5、雲林縣 112年得勝者計畫，申請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得勝者 

   教育協會。 

   審查結果：通過。 

 

提案二： 

案由：審查 113年度雲林縣國民中小學社區生活營申請補助學校實施計畫 

      案。 

申請單位：雲林縣政府教育處。 

說明：  

(一) 辦理雲林縣學生高關懷學生社區生活營，透過營隊課程概念，引領有行

為偏差之虞青少年或犯罪危險性較高區域學生，建立正確之價值觀念及

提學習「守法拒毒」、「多元藝才」、「健康樂活」、「生活技能」，降低犯

罪及被害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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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署 112年 7月 31日審查會議已決議，針對該計畫補助辦理經費 19萬

2千元，112年 8月 4日本署雲檢亮觀壬字第 11219000730號函復雲林

縣政府教育處，該處就雲林縣轄內有意申請之學校進行初審，經教育處

完成 113年度社區生活營經費初審，業經該處初審通過，擬由斗南國小

等 17所國中小辦理 113年度社區生活營。 

(三) 本次依各校方案計畫申請額度及內容差異，各校緩起訴申請補助額度 

(四) 從 8千元至 1萬 4千元不等，申請緩起訴處分金補助 19萬 2千元，自

籌 14萬 8千元，計畫總經費 34萬元。 

 

初審意見： 

(一) 申請總經費計 19萬 2千元整，自籌 14萬 8千元，申請補助比例 55%，

自籌比例 44%，符合監督要點規定。 

(二) 各校計畫內容詳如附件手冊。 

     審查結果：全數通過同意變更。 

      1、斗南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4,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2、水碓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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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土庫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4、馬光國中：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5、林內國中：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6、石榴國中：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7、文安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16,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8、南陽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9、九芎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10、台西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11、光復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12、忠孝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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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聯美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14、仁和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15、溝壩國小：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16、莿桐國中：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17、文生中學：通過   

      教育處初審總額為 20,000元，申請補助金額如附件 

     臨時動議：無 

 

陸、 主席結論：略 

柒、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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